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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安委办发〔2017〕32号

芒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德宏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全州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函

各乡镇（街道、农场）,市安委会各有关单位：

现将《德宏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全州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函》（德安办函〔2017〕3号）转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请于8月20日前报送大检查进展情况和执法处罚、集中整治等阶段性情况；10月20日前报送大检查工作总结报告。按要求报送相关统计表和“五个一批”清单；每半月报送一次工作简讯。请以电子政务公文交换平台发送至市安监局。

（联系人：尹正才，联系电话：18988236127。）

    附件：《德宏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全州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函》（德安办函〔201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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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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